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8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（一）承办市政府机关的公文处理，并负责指导下级行政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。

（二）负责起草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市政府领导的重要讲话，承办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性会议工作。

（三）负责市政府所属部门的综合、协调、服务工作和市政府办系统所属单位及归口单位的管理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对涉及全市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等全局性工作的重大课题进行调查研究，为市政府领导决策提供信息服务。

（五）负责与市人大、政协的工作联络，办理市人大常委会交办的市人大代表方案和建议、批评、意见以及市政协委员的提案。

（六）负责贯彻落实上级政府和本级政府重要决定、决策的督促检查工作。

（七）协调政府门户网站有关工作，承担市人民政府机关计算机网络和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，指导全市政务信息工作，负责12345市长热线电话工作。
（八）负责全市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和管理工作。

（九）负责督促落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部署，加强金融工作宏观协调和监管，防范金融风险，维护金融秩序。

（十）负责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。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8年政府办部门预算编报范围为本机关预算，不含下属二级机构单位预算部分。收入为公共预算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网络、信息专项经费、法制工作专项经费、机关大院物业管理费等专项经费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1582.98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582.98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；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；其他收入0万元；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，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1582.98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467.08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7.82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8.08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443.38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39.6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8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727.9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减少52.1万元，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，控制日常运转支出费用。

（四）政府采购预算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213.6万元（含物业管理费126.6万元）。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180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62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8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会议费51万元；培训费4.5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：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180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安排数减少219.98万元，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要求，进一步从严控制“三公经费”开支。其中，公务接待费预算数为162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安排数减少187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8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安排数减少32.98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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